

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京兴市监处罚〔2025〕3291号 
当事人：北京终端美容美发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MABNPLP86B                                                        

住所（住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车站中里27号楼一层27-1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郭统帅                                                                             

我局于2024年4月29日起陆续收到投诉举报单，反映曾在当事人处充值购买了预付费卡，由于当事人目前店铺关闭，无法提供服务，且正在办理注销，消费者提出了退费诉求。

我局执法人员于2024年5月6日进行实地检查，当事人的经营场所大门关闭，玻璃门可见场所内部设施已搬空，无经营迹象。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当事人正在进行简易注销公告，公告期为2024年4月18日-2024年5月8日。经主管局长批准，于2024年5月6日立案，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询经营主体档案，当事人设立登记名称为北京北岸美容美发有限公司，登记时间为2022年05月26日，住所为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车站中里27号楼一层27-1。当事人设立登记至今，共申请过7次变更事项登记，其中，2022年7月13日，变更企业名称为北京文博美容美发有限公司，2023年8月21日，变更企业名称为终端美容美发有限公司，立案时，当事人企业档案中显示法人、经理、执行董事为郭统帅，监事为赵光。

执法人员于2024年5月6日拨打当事人在企业登记档案中预留的电话号码***，未接听；拨打当事人在企业登记档案中预留的委托代理人电话号码***，委托代理人称委托其办理该主体变更业务的联系人电话为***，执法人员于2024年5月7日拨打了该电话，机主称自己是店内员工，该主体在办理注销手续，法人已离京回老家，无法转告相关事宜。2024年5月8日，执法人员向法人身份证上的地址邮寄了询问通知书，要求其在规定时间内前来配合调查，邮寄轨迹显示该通知书于2024年5月12日由本人签收，但其一直未与执法人员联系，也未到所配合调查。2024年5月16日，执法人员拨打了当事人店铺张贴的商铺出租电话***，机主称租房合同于2024年5月1日到期，房子是自己母亲的，房租也是母亲收，对租赁方的情况不清楚，也无法联系租赁人员。执法人员于2024年6月4日拨打当事人在企业登记档案中预留的电话号码***，该电话为委托代办机构，工作人员称2023年8月前曾经受委托办理过主体登记事项变更业务，委托方为2名女士，不知道姓名，不认识现任的法人、监事等；拨打当事人店铺张贴的咨询电话***，无人接听；拨打法人郭统帅电话号码***，未接听。

经查，当事人在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车站中里27号楼一层 27-1 的经营场所从事美容美发的经营活动，以预付费的方式提供服务。当事人于2024年4月29日至闭店且查无下落，无法联系。经统计，全国12345平台共接到要求退费的工单17张，涉及消费者共9名。经执法人员与投诉工单涉及的消费者联系，共有7名消费者通过现场询问、发送邮件的方式提供充值凭证等证据材料，另2名消费者仅通过12345工单的方式提出退费具体诉求。

执法人员于2024年6月19日向当事人的经营场所和法人身份证所在地邮寄《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改正通知书》，文号为京兴市监林校路责改[2024]18014号、京兴市监林校路责改[2024]18015号，责令当事人7日内退还消费者的预付款，两份文书邮递状态为朋友代收和退回，因无法直接送达当事人，2024年7月9日，予以公告送达，公告期满时间为2024年8月9日。截至2024年8月16日，执法人员通过电话联系9名消费者，当事人仍未退款，未退金额累计8874.7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企业详细信息截图：证明当事人经营主体资格；

2、现场笔录及相片：证明当事人经营场所现场情况；

3、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页面截图1页：证明当事人正在进行简易注销公示；

4、市场主体信息查询档案6页：证明当事人主体名称变更情况；

5、消费者询问笔录6份、身份证复印件7份、消费者提供的情况说明1份、消费者提供的充值付款凭证截图及聊天记录截图等18页：证明消费者身份信息及在当事人经营期间的预付卡充值办理情况；

6、拨打电话记录截图3页：证明与法定代表人及其相关人联系情况；    

7、询问通知书1份及邮递轨迹截图2页：证明法定代表人未来所配合调查情况；

8、责改通知书2份、邮递轨迹截图4页、责改通知书公告送达截图1页：证明责改通知书送达情况;

9、举报单17张；证明消费者投诉数量及内容。

    我局于2025年07月30日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内容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申辩权及听证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及听证意见。

本局认为，当事人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符合下列情形之一，消费者要求退款的，经营者应当按照约定期限一次性退回预收款余额;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应当自消费者提出退款要求之日起十五日内退回:(一)经营者未按照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的规定，应依据《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第三十条:“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退回预收款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并责令暂时停止发行预付卡”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符合《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表(2024修订)》-商务领域执法-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299 新增项:“经营者故意拖延或者无理由拒绝退回预收款金额不足1万元，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1万元(不含)至2万元罚款，并责令暂时停止发行预付卡”的违法情节和裁量基准。
综上，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2021公布)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依据《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2021公布)第三十条，现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罚款：20000元。

当事人应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可以以现金方式到就近银行缴纳罚没款；如在银行开设账户，也可以转账方式到银行缴纳罚没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单位）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5年09月0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